
芜政办秘〔2019〕33号

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宅基地

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省江北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长江

大桥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芜湖市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

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19年 10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（正文 2706字）

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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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

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共芜湖市委 芜湖市人民政府<关于贯彻落实 2019

年中央、省委一号文件做好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的具体举措>

的通知》（芜市发〔2019〕14号）提出的“加快推进宅基地使用

权确权登记颁证，确保 2020年基本完成”的目标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按照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要求，坚持“属地负责、协

同推进、依法依规、便民利民、积极稳妥”的工作原则，根据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农村宅

基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，对原宅基地权籍调查数据进行补充完

善，加快推进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。2019年，全市每个镇至少完

成 2 个村以上整村推进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年底前各县

（区，含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长江大桥开发区，下同）基本完成 30%

的确权发证任务；2020年底前全部完成。

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

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91号）

中“各地要开展房地一体的农村权籍调查，将农房等宅基地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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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建设用地上的定着物纳入工作范围”的要求，县（区）要按规

定将宅基地上依法建造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等建筑物、构筑物纳

入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范围，形成覆盖城乡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

记体系，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。

二、工作计划

在充分利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初步成果、年度土地变更调

查成果和已有宅基地使用权调查确权登记资料基础上，2019年底

前，已采用全解析法开展宅基地调查和测量的地区，补充完善和

更新原有调查成果并建立调查数据库，形成满足登记要求的权籍

调查成果。各县（区）基本完成 30%的确权发证任务，每个镇、

涉农街道至少要完成 2个村确权发证任务；各县（区）可以试点

先行，以一个镇或村作为试点，以点带面，逐步全面推开。2020

年 8月底前，采用传统勘丈方法调查的地区，完成采用全解析法

实测宗地界址点坐标和补充完善调查成果工作和调查成果数据

库，并按照确权登记进展同步更新登记数据库。2020年底前，各

县（区）全部完成确权登记发证任务，并完善权籍调查成果数据

库和登记数据库。

各县（区）同步部署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登记发证工作的，可

按当地计划推进，但应当确保到 2020年底前全部完成宅基地使用

权确权登记工作任务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进一步加强对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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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发证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调整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和登记发证工

作领导小组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，组长由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

任，副组长由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

责同志担任，领导小组成员为各县、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、市

各有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各县、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相应调整组

织领导机构，以加强对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分调

查确权和登记发证两个阶段。各县（区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权属

调查和测量，对宅基地使用权主体、客体、内容进行调查核实；

市、县两级不动产登记机构依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申请予以登记发

证。各县、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是此项工作的责任主体，统一

组织本辖区宅基地（含宅基地上依法建造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等

建筑物、构筑物）确权登记发证工作。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

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指导镇政府对宅基地使用是否合法进

行认定；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指导镇政府对规

划建设是否合法进行认定；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组织相关

部门和村（居）委会开展宣传发动、调查摸底、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身份确认、宅基地和规划建设合法性认定等工作，协助县（区）

相关部门开展确权、争议调处、登记发证等工作。市直有关部门

按照工作职责负责指导县（区）制定确权登记相关规定，并对工

作中发现的问题会同县、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研究拟定解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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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（三）落实经费保障。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

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6〕1号）中“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

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，所需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”要

求，各县（区）要统筹安排专项工作经费，严格执行农村集体土

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收费规定，不得增加农民负担和向集体经济

组织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四）严格技术要求。农村宅基地权籍调查方法要充分兼顾

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

迫切需要，以充分保护土地权益、维护交易安全为基础，统筹考

虑基础条件、工作需求和经济技术可行性，避免重复投入。各县

（区）要结合本地实际和前期工作开展情况，以满足建库登记发

证成果质量要求为底线，可参照第三次国土调查专业技术队伍条

件选择技术承担单位。

（五）化解遗留问题。各县（区）要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“从实际出发，

因地制宜，落实承包地、宅基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

权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，增加农民财产收益”精神，按照国

家和省积极化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农

村宅基地（含宅基地上依法建造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等建筑物、

构筑物）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，依法依规发放不动产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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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将不合法的宅基地（含宅基地上依法建造的住房及其附属设

施等建筑物、构筑物）通过登记合法化，严禁为小产权房办理不

动产登记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各县（区）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，

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大力宣传宅基地确权登记

发证工作的重要意义、宅基地确权登记政策规定、典型经验及做

法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，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

与和支持。

附件：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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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
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程 刚 副市长

副组长：徐昌华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金玉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成 员：唐曾胜 无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汪 铸 芜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鲁先贵 繁昌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

马成名 南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吴永生 镜湖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

汤 军 弋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李圣才 鸠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苏家明 三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房国坤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谢 雷 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樊开兵 市民政局副局长

吴 斌 市财政局副调研员

吴文斌 市住建局副局长

肖小发 市委农办专职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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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红斌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李 萍 市司法局副局长

方继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研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负责领导小组日

常工作，方继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
